
 申 請 理 由 

 申請地點位於新界荃灣丈量約份第453約地段第1204號(部分)，⾯積約 60 平⽅米，由 
 佛道修明協進會有限公司提出申請作宗教機構（佛教道場）。佛道修明協進會有限公 
 司是香港特區政府註冊的非牟利慈善機構，註冊⽇期為2017年1⽉11⽇，本會成立主 
 要宗旨：弘揚佛陀教法，發揚慈悲精神，淨化世道⼈⼼，締造和諧社會，利國利⺠。 
 此地點作宗教機構（佛教道場），讓會員參拜、修學、講經教學。我們亦會舉辦佛學 
 講座活動，本會佛教道場不設擺放先⼈骨灰龕位及不提供燒元寶衣紙服務。 

 申請⼈於香港有兩間佛舍，⼀間是香港真佛資訊社，位於九龍荃灣順豐⼯業中⼼，⼀ 
 間則是菩提園，位於芙蓉⼭則申請地點附近。 此外， 佛道修明協進會有限公司為丈量 
 約份第453約地段第1204號的合法佔⽤⼈（可參閱附件），申請⼈希望能善⽤⼟地， 
 宣揚及傅承佛教文化，因此提出此申請。 

 在菩提園附近增設佛教道場的原因主要與信仰需求、修⾏空間、社群活動、多樣化的 
 宗教實踐、文化傳承及靈性⽀持等因素有關。隨著信徒⼈數的增加，原有的佛舍無法 
 滿⾜相徒的需求，因此需要新建佛舍以容納更多信徒。此外，增設佛舍可以提供更寬 
 敞的修⾏和靜⼼空間，讓信徒在更舒適的環境中進⾏禪修與靈性活動。 

 新佛教道場的設立也有助於促進社群活動，提供舉辦法會、講座等的場所，從⽽增強 
 信徒之間的聯繫與互動。不同的佛舍可以專注於各種宗教實踐或教義，滿⾜各類型信 
 徒的需求，為他們提供更豐富的宗教體驗。此外，這些佛舍還可作為文化和宗教教育 
 的中⼼，幫助年輕⼀代了解和傳承佛教文化。最後，增設佛舍也能為信徒提供更多的 
 靈性⽀持和指導，特別是在他們⾯對⽣活中的挑戰時。這些因素共同促進了佛舍的增 
 設，旨在更好地服務於信徒和社區的需求。 

 申請地點位於荃灣分區計劃⼤綱草圖編號 S/TW/38 的「綠化地帶」地帶內。申請地點 
 屬平地，芙蓉⼭的地形是以梯級形式往上斜的，因此不需進⾏平整⼯程，例如挖⼟或 
 填⼟活動均不需要。申請範圍並沒有樹⽊，因此不會有斬樹的活動。此外，排污⽅⾯ 
 ，場地不設立洗⼿間，若信徒有需要去洗⼿間可前途菩提園，因此場地沒有排污活 
 動。場地共有⼀個上蓋物，詳情如下： 

 構築物序號  上蓋⾯積 
 (平⽅米) 

 樓⾯⾯積 
 (平⽅米) 

 ⾼度 
 (米) 

 層數  建築物料  ⽤途 

 TS1  30  30  6  1  混凝⼟  宗教機構 
 （佛教道場） 



 構築物⾼度為6米，申請⼈希望設置中型佛像於場內，⾼度約在1米⾄3米之間，例如 
 ：釋迦牟尼佛像。佛像會擺放於神台上，因此神台的⾼度及佛像的⾼度相加，構築物 
 的⾼度需要設定⾄6米。 

 申請地點開放時間為星期⼀⾄星期⽇及公眾假期，上午九時⾄下午五時。佛教道場平 
 均每⽇訪客⼈數有 8-10 ⼈。申請地點不設任何泊⾞位及上落貨⾞位。佛教道場共有四 
 名員⼯，員⼯及會員可以乘搭公共交通⼯具到達申請地點，包括巴⼠ 51線、36線、 
 40P線，公共⼩巴則有 58線。乘搭巴⼠36線、40P線可於⽯圍⾓邨⽯菊樓上落⾞，巴 
 ⼠51線可於⽊綿下村⼦上落⾞，⼩巴58線可於芙蓉⼭站上落⾞，落⾞後再步⾏約⼆⼗ 
 分鐘即到⽬的地。 

 發展地點基本設施⿑備（⽔電供應），無須進⾏任何斬樹、填池、鑽⼟及隔斷⽔源等 
 損害環境的開闢⼯作。申請地點不會有員⼯留宿、不會安裝霓虹燈光管招牌、不會有 
 晚間照明裝置、不會產⽣光害滋擾。 

 申請地點會委託專業管理公司負責管理，按時派員⼯收集和清理垃圾，噴灑防蚊藥⽔ 
 ，確保環境衛⽣及美觀。相信申請地點發展後，亦能繼續與社區保持和諧。在完善管 
 理下，亦可避免⼟地荒廢或被⼈胡亂傾倒泥頭或廢物，減少細菌及蚊蟲滋⽣的可能。 
 對規劃及地⽅環境均帶有好處及產⽣正⾯作⽤。 

 申請地點形式及佈局與週邊環境協調，不會影響附近環境風貌。申請地點内不會存放 
 易燃物品，從事⼯作整⿑⽽簡單，容易還完。發展項⽬不含有害廢料或污染物，不會 
 設立⼯場，不會進⾏傾銷、維修、噴油、清洗、拆卸等可能造成污染的⼯作。不會發 
 出氣味，對⽣態及環境不會帶來任何負⾯影響。此申請發展能提⾼地區治安警覺性， 
 從⽽改善環境衛⽣。 

 申請⼈承諾會以友善的態度，積極與各政府部⾨溝通，遵從各⽅⾯守則並努⼒進⾏多 
 樣紓緩環境影響⼯程，務求令場地獲得發展後仍不會對周圍環境帶來顯著影響。城規 
 會可在規劃許可加入適當的附帶條件和指引性質條款，盡量減少擬議發展對環境可能 
 造成的影響。敬希城規會能接受這份合乎情理的申請，並予以批准。 


